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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地政士洗錢防制自律注意作業事項草案
一、為地政士自律防制洗錢，特依地政士倫理規範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訂定本作業注意事項。
二、地政士執行業務除應恪遵地政士法第十八條規定查明並核對當事人身分及第二十五條規定保存業務紀錄簿外，若發現有下列疑似洗錢交易情形之一者，並應留存交易紀錄憑證：

(一)依客觀情形，交易與當事人背景顯不相稱，恐疑涉重大犯罪者。

(二)依客觀情形，價金與標的物價值顯不相當而其原因不明，恐疑涉重大犯罪者。

(三)依客觀情形，購置不動產，其資金來源不明，疑涉重大犯罪所得者。

(四)媒體報導之重大犯罪案件，該涉案人係不動產交易之當事人或出資人，其資金來源疑涉重大犯罪所得者。

(五)購買不動產，以借名登記方式，以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借名登記之理由違常，其資金來源疑涉重大犯罪所得者。

三、本會所屬各會員公會每年應定期舉辦洗錢防制之有關法令宣導及實務訓練等活動。

    前項活動得安排與其他地政士專業訓練併同辦理，並視實際需要敦聘學者專家講授。

